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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框架下申请在广州设立个体工商户审批程序流程图

港人个体工商户申请流程

＊备注：从事餐饮业、理发及美容保健等的个体工商户，应向卫生管理部门申领《卫生许可证》；营业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还需取得《消防验收合格证》。从事汽车、摩托车维修的应向机动车维修管理部门申领《机动车维修许可证》。

以下资料文件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工贸署)提供，资料内容只反映至2006年9月的情况，资料文件全文已上载至工贸署网页：http://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individual_hk.html
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 
根据2004年10月27日签订的《安排》补充协议，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 

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 《个体工商户登记程序规定》
· 《港澳居民在内地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下简称「登记管理工作意见」) 

· 《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管理办法》
· 《关于港澳居民在内地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前置许可有关问题的通知》
· 《关于港澳居民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进一步放宽问题的通知》
· 《个体工商户委托登记管理实施意见》 
获准营业范围 
自2005年1月1日起，符合《安排》资格的香港居民，可在内地开设个体工商户，营业范围为零售业（不包括烟草零售）、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中的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洗浴服务、家用电器修理及其它日用品修理，但不包括特许经营。根据「登记管理工作意见」，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其注释的行业分类用语核定。有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详情，可参阅「登记管理工作意见」的附件3。 

自2006年1月1日起，可经营业务扩展至包括以下四个行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摄影及扩印服务；洗染服务；及汽车、摩托车维修与保养，但不包括特许经营。
自2007年1月1日起，可经营业务扩展至包括以下五个行业：种植业；饲养业；养殖业；计算器修理服务业；及科技交流和推广业，但不包括特许经营。
其它经营限制 
香港居民在《安排》下开设的个体工商户，其从业人员不超过8人（包括店铺东主本人），营业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此面积限制不适用于种植业、饲养业、养殖业、计算器修理服务业、及科技交流和推广业)。此外，个体工商户的法规不容许成立分店，亦不能转变经营者。如登记持有人结束经营，需注销登记。香港居民按《安排》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应为个人形式，而不是家庭形式经营。 

开业审批 
香港居民在《安排》下开设个体工商户，无需经过外资审批。但如计划从事内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的业务，则须在有关部门完成办理前置许可手续后，方可进行个体工商户的登记。有关前置许可的经营项目，可参阅「登记管理工作意见」的附件4及《关于港澳居民在内地设立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进一步放宽问题的通知》。至于设立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个体工商户，需参照《对外贸易法》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办理有关手续。
个体工商户登记手续 
香港居民在《安排》下开设的个体工商户，需在开业前办理登记手续。登记机关为经营所在地的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大中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登记机关根据需要亦可委托工商所进行登记。香港居民在申请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时，须提交经中国委托公证人核证的身份证明（即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港澳同胞回乡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香港特区护照）。有关身份证明文件的要求，可参阅「登记管理工作意见」的附件2。 至于在港的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料，可向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网 址：http://www.caao.org.hk) 查询。此外，申请人需注意「登记管理工作意见」内关于登记所需的其它文件、字号名称预先核准手续、收费标准等资料。 登记有关表格的说明及办理登记手续的指南，见「登记管理工作意见」的附件5及6。申请人亦需留意其经营业务的行业性规管措施，例如《个体饮食业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美容美发企业开业专业条件和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答疑释惑等。更多有关行业的规定和资料，请浏览商务部商业改革发展司的网页 (http://syggs.mofcom.gov.cn/)。
   

其它消息 
根据「登记管理工作意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各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为香港居民在《安排》下办理开设个体工商户的登记手续，设立「专门口」和「绿色信道」，提供高效率「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商局已实施《CEPA框架下港澳人士在广东省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指引》(http://www.gdgs.gov.cn/gsglxx/cepazl/gtdjzx.htm)，推行一连串便利措施。 
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
广州市广仁路1号广仁大厦2-5层（邮政编码: 510030）
投资服务热线：(86 20) 8337 5678；8337 7009; 8337 5390；8337 3350
投诉电话：(86 20) 8668 9999  

传真：(86 20) 8337 7641 

电邮：inquiry@gz.gov.cn 

网址：http://www.gzipa.cn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

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71楼7101室（邮政编码: 510613）

电话：(86 20) 3891 1220  

传真：(86 20) 3891 1221 
电邮：general@gdeto.gov.hk 

网址：http://www.gdeto.gov.hk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
九龙弥敦道700号 
工业贸易署大楼11楼 
电话：(852) 2398 5667
传真：(852)3525 0988
电邮：cepa@tid.gov.hk
网址：http://www.tid.gov.hk

本单张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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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区国/地税局申请国/地税登记证　





＊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相关前置文件　





开业





（需开银行账户者）向市技术监督局申请代码证　





向市工商局各区分局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向市工商局各区分局申请名称查询和核准








声明


上述流程图及资料文件为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应驻粤办邀请编制作为参考之用，旨在提供一个相关审批程序的概括介绍，个别实际审批程序或会较流程图中所述为复杂或有些微差异。有意申请取得CEPA待遇在广东省内提供服务的人士，可参阅由驻粤办编制有关CEPA的单张（网址：http://www.gdeto.gov.hk/chi/business/index.htm），根据自己的需要，联络有关机构查询具体的情况，也可直接与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联络。有关资料虽已力求准确，惟驻粤办对于因使用、复制或发布该等资料而招致的任何损失，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